
 南亞電路板 2022年度大專院校獎學金申請辦法 

ㄧ.目的 

為獎勵工程領域優秀學生，南亞電路板公司（以下稱「本公司」， 

上市公司代號 8046）特設立「大專院校獎學金計畫」以鼓勵在校學生 

提早選擇至本公司服務。 

二.申請對象 

   (ㄧ)大學四年級及碩士二年級之在校學生 

       (限日間部一般生，不包含在職生、進修部、夜間部、推廣教育) 

   (二)科系：電機、機械、化工、資工(管)、材料工程等科系 

三.申請條件 

   (ㄧ)在校成績：(申請時間向前推算兩個完整學期之成績) 

        1.最近兩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70分(含)以上 

        2.全班(系)排名前 30% 

   (二)個人操行：操行成績達 80分(含)以上，且在學期間無懲處紀錄 

   (三)未領取其他企業獎學金者 

四.獎學金金額及服務年限 

   (ㄧ)經本公司審查合格並正式簽訂合約者，於到職後給予獎學金， 

       學士畢業 20萬元、碩士畢業 30萬元 

   (二)服務年限： 

       學士畢業服務 4年、碩士畢業服務 5年 

五.申請辦法及注意事項 

   (ㄧ)申請時間：即日起 ~ 2022/06/30(依寄件郵戳或 mail日期為憑) 

   (二)準備文件：  

        1.南電獎學金申請表 

        2.最近兩學期成績單影本(含平均學業成績、操行成績、班排名) 

        3.中、英文自傳 

        4.身分證及學生證影本 

        5.學校獎懲紀錄證明 

        6.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影本(如參與競賽、各類證照、證書證明) 

   (三)申請管道： 

        1.紙本寄送：338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 338號  

                    人事組陳先生收 

        2.E-mail：changwei@nanyapcb.com.tw(請將文件轉至 PDF檔) 

   (四)符合資格者，將另行安排面談事宜，經面試錄取後，將通知 

       錄取人員完成簽訂「南電獎學金合約書」，並於 15天內完成 

       簽約後寄回(依寄件郵戳為憑)，如未完成視同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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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受獎者權利義務 

   (ㄧ)受獎者其薪資與職位依本公司大專人員核定，福利比照一般 

       正式員工。 

   (二)錄取後，受獎者不得違反下列事項 

       1.受獎者簽約至報到期間，非經本公司同意，皆不得於其他 

         企業、機構或任何組織以任何形式接受獎學金或全職工作、 

         研發替代役，另不得於同業或相關產業進行兼職工作。 

       2.受獎者應於取得畢業證書或役畢後 15天內主動通知公司， 

         依指定報到日至本公司服務，並依獎學金合約內容履約。 

       3.休、退學及遭開除學籍或無法於規定修業年限內取得 

         畢業證書者。 

       4.畢業或役畢後逕自升學進修者。 

       5.申請資料有虛偽造假經查證屬實者。 

       6.經法院判刑者。 

   (三)報到後，受獎者不得違反下列事項 

       1.受獎者應服務滿規定年限，如拒絕任職或不論任何原因(包括 

         但不限於離職、遭免職或資遣等事由)無法繼續履行完成 

         離職者。 

       2.在職履約期間定評皆需達規定(C2)以上。 

       3.服務期間受任何行政處分。 

七.違約處理 

   (ㄧ)人員尚未報到前違約或違約情節重大者：無條件解除合約， 

       本公司無須給付受獎者獎學金，如已受領之獎學金應全額返還。 

   (二)報到後未達服務年限離職者：  

       1.服務未達約定年限之一半，受獎者須將已受領之獎學金全部 

         金額無息支付予本公司。 

       2.服務已超過約定服務年限之一半，受獎者須按未能履行之剩餘 

         日數占約定服務年限總日數之比例乘以已受領之獎學金計算 

         金額支付本公司。 

   (三)履約期間未達工作規定者，停止下一期獎金發放。 

八.若有未盡事宜之處，依本公司大專院校獎學金計畫辦法辦理。 



南電獎學金申請表 

學 校  

學 制 □碩士     □大學 

科 系  

班 級           年         班           學 號  

姓 名  
身分證
字 號  

戶 籍 地 址  

現 居 地 址 
□同戶籍地址 

電 話 本人手機:                     家中電話:(    )                     

E - M a i l  

緊急聯絡人 姓名：              關係：       手機：         

檢 附 文 件 
□近二學期成績單：平均學業成績   分，全班排名前   %

，平均操行成績   分 

健 康 狀 況 

疾病史(如：慢性病、精神異常…等身心功能障礙)，請據實告知，

如有任何隱瞞，同意取消本人獎學金資格。 

□無 

□有，請具體陳述：                                                 

一. 本人確認申請表填寫資料無誤，同意南電公司應用上述資料於獎學金申請、審

核等相關作業，且知悉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就提供之個人資料得向南

電公司請求查詢、製給複製本、補充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及刪除

等權利，但基於獎學金申請、審核目的，南電公司保有准駁該申請之權。 

二. 本人已充分了解上述告知事項並均予同意。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西元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以下由承辦單位填寫*** 

初審項目 
□文件齊備 

□符合評選標準 
承辦單位 南電總經理室人事組 

 


